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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共长治市潞州区委员会

办公室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政府办公

室印发《长治市潞州区乡级行政区

划调整工作实施方案》（潞州办发

〔2020〕25号），漳村社区居民委员会

于 2021 年 3 月由故县街道办事处转

隶至长治市潞州区西白兔镇政府。

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拟申请注销事

业单位法人证书（法定代理人李晓

明）。

经长治市潞州区西白兔镇政府

同意，长治市潞州区西白兔镇政府

承接原长治市故县街道办事处漳村

社区居民委员会全部资产和债权债

务，并负责处理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郭艳波

电 话：0355-5938668

长治市潞州区西白兔镇漳村
社区居民委员会
2023年2月13日

注销公告

根根据郊区卫生局《关于实施

乡镇卫生院一体化管理的通知》

（郊卫字[2015]16 号）和长治市潞州

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组建长治市潞州区医疗集团有关

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潞州编办

发[2020]94 号）,我单位已整合。按

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拟申请注销登

记。

经举办单位区卫体局同意，长

治市潞州区医疗集团承接长治市

郊区堠北庄镇店上卫生院单位全

部资产和债权债务，并负责处理各

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原军

电 话：13467041144

长治市郊区堠北庄镇店上卫生院
2023年2月16日

注销公告

根据《长治市郊区机构编制委

员会关于卫生和计划生育部门职

能整合及机构改革的实施方案》

（郊编委发〔2014〕10 号），我单位已

并 入 长 治 市 潞 州 区 黄 碾 镇 卫 生

院。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拟申请

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长治市潞州区卫生

健康和体育局同意，长治市潞州区

黄碾镇卫生院承接黄碾镇计划生

育服务站全部资产和债权债务，并

负责处理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赵佳昱

电 话：18635608386

长治市郊区黄碾镇计生服务站
2023年2月20日

注销公告

根据长治市郊区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关于整合我区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职责及有关机构编

制事项的通知》（郊编办发〔2017〕

56 号）、潞州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

办公室《关于设立长治市潞州区医

疗保险服务中心的通知》（潞州编

办发〔2020〕7 号）和潞州区委机构

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长治市潞

州区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方案>

的通知》（潞州编办发〔2021〕3 号），

我单位已并入长治市潞州区医疗

保险管理服务中心。按照《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

则规定，拟申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长治市潞州区医疗

保障局同意，长治市潞州区医疗保

险管理服务中心承接长治市郊区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全部

资产和债权债务，并负责处理各项

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蕾蕾

电 话：0355-2225069

长治市郊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管理中心

2023年2月20日

注销公告

根据中共长治市潞州区委机构

编制委员会关于设立长治市潞州

区能源局所属事业单位的通知（潞

州编发〔2020〕65 号）和关于印发

《长治市潞州区深化事业单位改革

实施方案》的通知（潞州编发〔2021〕

3 号）文件精神，我单位并入长治市

潞州区煤炭能源服务中心，按照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

实施细则规定》，拟向长治市潞州

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销

登记。

经举办单位长治市潞州区能源

局同意，我单位全部资产、负债及

净资产整体移交长治市潞州区煤

炭能源服务中心承担、负责。

特此公告。

联系人：常娇

电 话：0355-2207377

长治市郊区西白兔煤炭工业
安全监察站

2023年2月22日

注销公告

根据中共长治市潞州区委机

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设立长治市潞

州区能源局所属事业单位的通知

（潞州编发〔2020〕65 号）和关于印

发《长治市潞州区深化事业单位改

革 实 施 方 案》的 通 知（潞 州 编 发

〔2021〕3 号）文件精神，我单位并入

长治市潞州区煤炭能源服务中心，

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拟向长治市

潞州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

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长治市潞州区能

源局同意，我单位全部资产、负债

及净资产整体移交长治市潞州区

煤炭能源服务中心承担、负责。

特此公告。

联系人：常娇

电 话：0355-2207377

长治市郊区故漳煤炭工业
安全监察站

2023年2月22日

注销公告

根据《关于印发郊区广播电视

服务中心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及人

员 编 制 方 案 通 知》（郊 编 办 发

〔2008〕38号）、《关于对区广播电视

服务中心机构及人员编制进行整

合 的 批 复》（郊 编 办 发〔2009〕10

号）、《中共长治市潞州区委机构编

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潞州区涉改

事业单位进行整合或更名的通知》

（潞州编办发〔2019〕5 号）及《中共

长治市潞州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

办公室关于设立长治市潞州区融

媒体中心等事业机构的通知》（潞

州编办发〔2020〕46 号）文件，长治

市郊区广播电视服务中心已并入

长治市潞州区融媒体中心。按照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

其实施细则规定，申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潞州区人民政府

同意，长治市潞州区融媒体中心承

接长治市郊区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全部资产和债权债务，并负责处理

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苗彦彬

电 话：7737762

长治市郊区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2023年2月22日

注销公告

根据长治市郊区郊区卫生局

《关于实施乡镇卫生院一体化管理

的通知》（郊卫字[2015]16 号）和长

治市潞州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关于组建长治市潞州区医疗

集团有关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

（潞州编办发[2020]94 号），我单位

已并入长治市潞州区医疗集团。

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拟申请注

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长治市潞州区医

疗集团同意，我单位全部资产、负

债及净资产整体移交潞州区医疗

集团，债权、债务由潞州区医疗集

团承担、负责。

特此公告。

联系人：宋丽

电 话：18834579988

长治市郊区大辛庄镇小常卫生院
2023年2月16日

注销公告

根据郊区卫生局《关于实施乡

镇卫生院一体化管理的通知》（郊卫

字[2015]16 号）和长治市潞州区委机

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组建长

治市潞州区医疗集团有关机构编制

事项的通知》（潞州编办发[2020]94

号），我单位已并入长治市潞州区医

疗集团。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拟申

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潞州区医疗集团同

意，长治市潞州区医疗集团承接长

治市郊区马厂镇富村卫生院全部资

产和债权债务，并负责处理各项遗

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黄金保

电 话：13753500572

长治市郊区马厂镇富村卫生院
2023年2月16日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根据长治市潞州区委机构编制

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设立长治市潞

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所属事业单位

的通知》（潞州编办发[2020]44 号），

我单位已并入长治市潞州区食品药

品稽查队。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拟

申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潞州区市场局同

意，长治市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承接长治市郊区食品药品稽查队全

部资产和债权债务，并负责处理各

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闫璐霞

电 话：0355-2053609

长治市郊区食品药品稽查队
2023年2月15日

根据长治市潞州区机构编制

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对潞州区涉改

事业单位进行整合或更名的通知》

（潞州编办发[2019]5号），长治市郊

区道路运输管理所故县管理站已

并入潞州区道路运输管理所。按

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拟向长治市潞

州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

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潞州区交通运输

局同意，长治市郊区道路运输管理

所故县管理站全部资产、负债及净

资产整体移交长治市潞州区交通

运输局，债权、债务由潞州区交通

运输局承担、负责。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海良

电 话：18635559862

长治市郊区道路运输管理所故县
管理站

2023年2月21日

注销公告根据中共长治市潞州区委机构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设立长治

市潞州区统计局所属事业单位的通

知》(潞州编发〔2020〕66 号)，我单位

并入长治市潞州区服务业调查队，

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拟向长治市潞

州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销

登记。

由举办单位长治市潞州区统计

局承接其全部资产和债权债务，并

负责处理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潇

电话：0355-2023503

长治市郊区服务业调查队
2023年2月17日

注销公告

根据长治市郊区卫生局《关于

实施乡镇卫生院一体化管理的通

知》（郊卫字[2015]16号）和长治市潞

州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组建长治市潞州区医疗集团有关机

构编制事项的通知》（潞州编办发

[2020]94号），我单位已并入长治市潞

州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黄碾镇卫生

院。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拟申请注

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区卫生健康和体育

局同意，长治市潞州区卫生健康和

体育局黄碾镇卫生院承接长治市郊

区黄碾镇故漳卫生院全部资产和债

权债务，并负责处理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旭彪

电 话：13935572593

长治市郊区黄碾镇故漳卫生院
2023年2月17日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根据长治市郊区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关于撤销长治市郊区

老顶山集中供水站的通知》（郊编

办发〔2016〕47 号）文件、中共长治

市潞州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关于设立长治市潞州区水利局

所属事业单位的通知》（潞州编办

发〔2020〕74 号）文件和《长治市潞

州区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方案》

的通知（潞州编发〔2021〕3 号）文

件，我单位已并入长治市潞州区城

乡供水服务中心。按照《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规定，拟向长治市潞州区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长治市潞州区水

利局同意，我单位全部资产、负债

及净资产整体移交长治市潞州区

城乡供水服务中心，债权、债务由

长治市潞州区城乡供水服务中心

承担、负责。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平

电 话：13834781277

长治市郊区老顶山集中供水站
2023年2月21日

根据长治市机构编制委员会

关于长治市郊区事业单位清理规

范方案的批复（长编办发〔2010〕

180 号）、中共长治市潞州区委机构

编制委员会关于设立长治市潞州

区能源局所属事业单位的通知（潞

州编发〔2020〕65 号）和关于印发

《长治市潞州区深化事业单位改革

实 施 方 案》的 通 知（潞 州 编 发

〔2021〕3 号）文件精神，我单位并入

长治市潞州区煤炭能源服务中心，

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拟向长治市

潞州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

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长治市潞州区能

源局同意，我单位全部资产、负债

及净资产整体移交长治市潞州区

煤炭能源服务中心承担、负责。

特此公告。

联系人：常娇

电 话：0355-2207377

长治市郊区煤炭工业局
2023年2月22日

注销公告

根据（潞州编办发[2020]54 号）

《中共长治市潞州区委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关于设立长治市潞州

区文学艺术联合会等五个群团机

构及其所属事业单位的通知》，我

单位整合调整为长治市潞州区劳

动就业服务所。按照《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

定，拟申请注销登记。

长治市潞州区残疾人联合会

承接长治市城区残疾人就业服务

所全部资产和债权债务，并负责处

理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于晨洁

电 话：0355-2206073

长治市城区残疾人就业服务所
2023年2月21日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根据长治市潞州区委机构编

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设立长治市

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所属事业

单位的通知》（潞州编办发[2020]44

号），我单位已并入山西省煤炭价格

稽查队长治市郊区分队。按照《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

施细则规定，拟申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潞州区市场局同

意，长治市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承接山西省煤炭价格稽查队长治

市郊区分队全部资产和债权债务，

并负责处理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闫璐霞

电 话：0355-2053609

山西省煤炭价格稽查队
长治市郊区分队
2023年2月15日

遗失声明
因不慎，将山西省煤炭价格稽

查队长治市郊区分队《事业单位法

人 证 书》（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140411MB0360823N）正、副本遗

失。

特声明作废。

山西省煤炭价格稽查队
长治市郊区分队
2023年2月15日

注销公告
根据长治市潞州区委机构编

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设立长治市

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所属事业

单位的通知》（潞州编办发[2020]44

号），我单位已并入长治市郊区物

价检查所。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

拟申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潞州区市场局同

意，长治市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承接长治市郊区物价检查所全部

资产和债权债务，并负责处理各项

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闫璐霞

电 话：0355-2053609

长治市郊区物价检查所
2023年2月15日

根据《长治市郊区机构编制委

员会关于卫生和计划生育部门职能

整合及机构改革的实施方案》（郊编

委发〔2014〕10 号），我单位已并入西

白兔乡卫生院。按照《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

定，拟申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区卫体局同意，西

白兔乡卫生院承接西白兔乡计划生

育服务站全部资产和债权债务，并

负责处理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素燕

电 话：13835555850

长治市郊区西白兔乡计划生育
服务站

2023年 2月 16 日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根据长治市潞州区机构编制

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对潞州区涉改

事业单位进行整合或更名的通知》

（潞州编办发[2019]5 号）关于印发

《长治市潞州区深化事业单位改革

实施方案》的通知（潞州编发[2021]

3号）文件，长治市郊区交通运输局

公路养护中心已并入潞州区交通

运输道路服务中心。按照《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

则规定，拟申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潞州区交通运输

局同意，长治市郊区交通运局公路

养护中心全部资产、负债及净资产

整体移交长治市潞州区交通运输

局，债权、债务由潞州区交通运输

局承担、负责。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文明

电 话：13935525777

长治市郊区交通运输局
公路养护中心

2023年2月21日


